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第23次會議紀錄
中華民國94年9月12日內授營鎮字第0940085888號
壹、94年9月5日（星期一）上午9時30分整
貳、地點：本部營建署105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陳委員兼召集人光雄

記錄：吳佳倫

陸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117地號真工3期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一、許委員坤南：

（一）本案基地臨40米道路部份，建築物配置背面及4樓露台面臨該道路，可能導致住戶將衣褲吊掛該處曝曬，對於都市景觀影響甚鉅，請設計單位運用設計手法解決重新考量曬衣空間的設計，以免影響都市景觀。

（二）為解決樓層高度與容積率不能使用完的問題，及住戶曬衣影響景觀問題，建議可將原本配置座向改變，建議設計單位予以考量修正。

（三）本案設計單位配合本小組前次意見進行修正，極其用心，建議本次修正後逕提幹事會審核，不再提本小組審議。
二、汪委員荷清：

建議可從建築樓層的高差調整，解決容積無法配置的問題，好的別墅設計不一定要將法定建蔽率全部用完，應著重空間品質，否則空間品管控制不良，將導致銷售價格下跌。

三、陳委員博雅：

報告書中有些長度單位使用「米」，有些則使用「ｍ」，請設計單位予以統一。

四、沈委員陳成：

（一）本案配置型態為封閉式，雖封閉式社區型態較易管理，惟與鄰近基地產生阻隔，可能有視覺上的衝擊，建議設計單位可考量新的配置形式。

（二）基地面臨40米道路側之植栽，為形塑綠意，避免過於單調，建議設計單位將原本單排種植的方式改為雙排種植，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。

（三）設計單位針對照明計畫只提出使用燈具之種類，應另行模擬夜間照明情況，請設計單位予以補正。
五、方委員文銓：

本案基地之土地分區種類為第1之1種住宅區，依規定得供低層住宅使用，但其樓層不得超過3層，本案設計之樓層為4層，已超過規定標準，請設計單位修正設計。
決議：

本案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，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。

第二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154地號和合如意集合住宅新建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一、汪委員荷清：

（一）本案建築物設計良好，惟庭園多以低矮植栽圍繞，內部透空率高，恐有安全疑慮，請設計單位考量安全管理問題。

（二）因政府規劃建設之2米人行步道尚未完全施工完成，目前基地設計之人行道樹穴與座台恐佔用太多面積，不利行人與自行車之便利性，建議取消座台之設置，請設計單位考量修正。

（三）建議植栽之選取可採用中層高度之小喬木或大灌木，較不易阻隔陽光及產生過於陰暗的感覺，請設計單位考量修正。。
二、沈委員陳成：

建議設計單位可以在庭園內多種樹，以增加綠化之視覺效果，亦可延續都市景觀與塑造自然恬靜的感覺，請設計單位予以考量。
決議：

本案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，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。

第三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1開發區淡海段74地號沙崙一次配電變電所新建統包工程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一、許委員坤南：

（一）本案如依都市設計準則退縮建築及高度規定進行設計，將無法容納機組及變電所基本空間配置規格，建議同意放寬高度及退縮管制規定。

（二）基地目前僅設計一般車輛停車位，並未針對大型工程車之停車需求予以考量，將來如因工程需要，將面臨工程車進出動線及停車問題，請設計單位針對車道、迴車空間、停車位等予以考量設計。另如有可能，建議可與比鄰之捷運變電所共用同一出入口動線，將可延伸基地車道寬度。
二、沈委員陳成：

（一）過去一般都市計畫地區，為避免干擾居民生活品質，變電所大都被要求地下化，以降低對居民影響程度，建議查明都市計畫針對變電所是否有須地下化之規定，如有規定應比照辦理。

（二）本案建築設計於地面層上，雖東側鄰接捷運變電所用地，西側鄰接公園用地，惟鄰接西側之公園用地與住宅區距離仍稍嫌貼近，建議建築配置盡量往東側移，可緊鄰捷運變電所，將對周遭環境衝擊減至最低，請設計單位考量修正。

四、汪委員荷清：

（一）台電公司在近幾年對於變電所之景觀設計，頗為用心，惟本案在植栽綠化方面之設計較以往設計案例略顯不足，設計單位應考慮是否有可能在綠化景觀方面，延伸至鄰接之西側公園，形成綠色步道，或可考慮將平面配置往東側挪動，與捷運變電所共用一個出入口，請台電公司要求設計單位將綠化景觀之規劃設計完善，並請設計單位考量修正。

（二）本案建築立面之色彩稍嫌單調，顏色大多採用暗色系，建議儘量採取輕快明亮色彩之建材，請設計單位考量設計。

五、陳委員惠婷：

（一）本案建築造型及色彩過於沉重，建議提高明度， 以增加視覺上之友善程度，請設計單位考量修正。

（二）本案如依規定須提撥1/100公共建設經費進行公共藝術之設置，請設計單位補充設計。

決議：

本案依現行都市設計準則退縮建築及高度規定，無法容納變電所機組及基本空間配置規格之設計，同意於基本需求內適度放寬，並請設計單位針對委員意見及幹事會初審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。

第四案：「淡海新市鎮第1期發展區第2開發區公司田段13地號馥翔集合住宅新建工程修正都市設計審議案」

發言要點：

一、沈委員陳成：

依「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1期細部計畫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」第7點第1項規定，住宅區內建築兩棟以上之建築物，須以通道連接時，如該通道部分係供作公眾通行使用，則其面積得不計入前項規定之建蔽率及容積率，惟查本案設計之連通廊道僅供社區住戶通行，非供公眾使用，不符規定，請設計單位依規定進行設計。

決議

本案基地內設置之建築物連通廊道，不符「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1期細部計畫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」第7點第1項規定，應計入法定容積率，其餘設計單位所提變更都市設計項目部分，同意依幹事會初審意見（詳附件）修正書圖或補充說明後逕送本部營建署確認，免再提都市設計審查小組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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